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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星清洗”）委托，作为蓝星清洗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

理办法》”）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重组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2009年8月19日出具《关于蓝星清

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下称“原《法

律意见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091174
号）的要求，就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另有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及说明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在此基础上，本所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排水公司设立出资 

（一）基本事实 

排水公司系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授权成都市建设管理委员会以成都市污

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国有资产（以下简称“该等出资资产”）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

公司。1998年8月6日，排水公司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101001800031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320万元。本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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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排水公司设立时该等出资资产虽即由排水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同时丧失了对该等出资资产的全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

但其并未履行资产转移、评估及验资手续。 

（二）法律性质界定 

根据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并于199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以下简称“当时《公司法》”）第24
条规定，以货币以外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出资，必须

进行评估作价；该法第25条规定，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

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26、27条规定，股东缴纳出资

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该等验资证明是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公司

设立登记的必要文件。本所认为，排水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其设立时的行为

应当适用当时《公司法》的该等规定。该等出资资产系非货币出资形式，故应依

法履行资产转移、评估及验资手续。成都市建设管理委员会作为排水公司的出资

者，其出资行为与当时《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符（以下简称“出资不规范行为”）。 

（三）风险分析 

根据当时《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出资

不规范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民事责任风险，即排水公司的

债权人因该等出资不规范行为，有权要求排水公司的股东（包括现股东及其未来

的股东，下同）确认该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足额到位，如无法确认，则排水公

司的股东存在被要求补足该等未到位注册资本的风险，最终导致排水公司股东及

其实际控制人权益损失。第二，行政责任风险，即有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该等

出资不规范行为，依据当时《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排水公司实施包括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行政罚款等形式的行政处罚。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关于上述民事责任风险，本所认为：（1）鉴于该等出资资产自排水公司设

立时，即转由排水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产权已全部办理至排水公司名下；且在该等出资资产产权办理至排水公司名下

前，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及其他第三方对其归属于排水公司这一事实未产生任何争

议，故因产权未及时转移而对排水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债权人可能造成

损失的风险已不存在；（2）鉴于成都市国资委于2009年3月13日出具《市国资委

关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出资真实有效的证明》，确认排水公司设立

时的注册资本真实、有效，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且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5月15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设立

时注册资本实收情况的复核报告》（君和专（2009）第5020号）确认，截止2009
年4月30日，排水公司经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故因设立时出资未

履行评估、验资手续进而被认定为注册资本未足额到位需由股东承担补足该等未

到位注册资本的义务，因而对排水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债权人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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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风险极小。为进一步维护排水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债权人的利益，

兴蓉公司不可撤销承诺：如因上述出资不规范行为，导致排水公司、排水公司未

来股东或/和其实际控制人、排水公司债权人等遭受损失，其将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关于行政责任风险，兴蓉公司以《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恳请对成都

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相关行为不进行工商行政处罚的请示》（蓉投司

[2009]358号）就上述出资不规范行为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请示，成都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时相关行为不进行工商行政处罚的回复》确认：就上述出资不规范行为，其

不再予以行政追究。本所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

未被发现的，行政机关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成都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相关行为不进行工商行

政处罚的回复》，确认不因上述出资不规范行为，对排水公司予以行政追究。故

排水公司依法有效存续，亦不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五）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排水公司设立时出资者的出资不规范行为不影响其依法有

效存续，相关方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极小，且兴蓉公司已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该

等风险予以防范，不会损害排水公司、其未来股东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股东的

利益，因此不构成本次重组的重大法律障碍。 

二、排水公司土地使用权 

（一）排水公司土地取得情况 

经本所核查，排水公司目前拥有八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别为下属八家污水

处理厂使用。该等宗地取得的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污水处理厂土地 

第一污水处理厂座落于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桂溪街道办事处石墙村，其用地

系于 1987 年和 1995 年由建设主体征用集体土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

用。2003 年 3 月 10 日，排水公司取得成都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成高国用（2003）字第 3133 号），用途为市政公用设施，使用权

类型为划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高新（2009）出让合同

第 02 号。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成都高新区南

部园区桂溪街道办事处石墙村，出让土地面面积为 308,886.5 平方米，出让宗地

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单价为 150 元/平方

米，总额为人民币 4,633.2975 万元；在双方签字之前，受让人需向出让人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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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缴付土地出让金；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

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

押及期限届满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高国用（2009）第 1792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

地使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桂溪街道办

事处石墙村；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7 日；使用权面积：308,886.5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17,504.82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

付完毕。 

2．第二污水处理厂土地 

第二污水处理厂座落于锦江区包江桥村 6、7、8、10 组，其用地系 2002 年

由建设主体直接征用集体土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2008 年 6 月 2
日，排水公司取得成都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成国

用（2008）第 557 号），地类（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锦（2009）出让合同第 3 号。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锦江区包江桥村 6、7、8、
10 组，出让土地面面积为 206,694.85 平方米，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

理厂）用地，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金为 150 元/平方米，总额

为人民币 31,004,227.50 元；在双方签字当日，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土地出让

金总额的 30%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自双方签

订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及期限

届满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国用（2009）第 245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锦江区包江桥村 6、7、8、10 组；地

类（用途）：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6 日；使用权面积：206,694.85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9,784.35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3．第三污水处理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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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污水处理厂座落于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桂溪街道办事处勤俭村六组，其

用地系 2003 年由成都市高新区国土局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征用集体土

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2008 年 8 月 1 日，排水公司取得成都市

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成高国用（2008）第 5037 号），

地类（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高新（2009）出让合同

第 03 号。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成都高新区南

部园区桂溪街道办事处勤俭村六组，出让土地面面积为 97,133.4 平方米，出让宗

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单价为 150 元/平
方米，总额为人民币 14,570,010 元；在双方签字之前，受让人需向出让人一次性

全额缴付土地出让金；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

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

押及期限届满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高国用（2009）第 1793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

地使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桂溪街道办

事处勤俭村六组；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7 日；使用权面积：97,133.4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5,313.35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4．第四污水处理厂土地 

第四污水处理厂座落于成华区跳蹬河北路，其用地系 2003 年由成都市成华

区国土局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和成华区房管局征用集体土地和国有拆迁土

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成（2009）出让合同第 2 号。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成华区跳蹬河北路，出让

土地面面积为 45,940.55 平方米，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

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金为 150 元/平方米，总额为人民币

6,891,082.50 元；在双方签字当日，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土地出让金总额的 30%
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

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及期限届满等事宜

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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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为：成国用（2009）第 246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成华区跳蹬河北路；地类（用途）：

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6 日；

使用权面积：45,940.55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5,657.23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5．龙潭污水处理厂土地 

龙潭污水处理厂座落于成华区龙潭寺高洪村 5 组，其用地系 2007 年由成都

市征地事务中心征用集体土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金（2009）出让合同第 3 号。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成华区龙潭寺高洪村 5
组，出让土地面面积为 95,026.06 平方米，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理厂）

用地，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金为 150 元/平方米，总额为人民

币 14,253,909.00 元；在双方签字当日，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土地出让金总额

的 30%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

起生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及期限届满等

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国用（2009）第 247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成华区龙潭寺高洪村 5 组；地类（用

途）：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6 日；使用权面积：95,026.06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7,494.01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6．天回污水处理厂土地 

天回污水处理厂座落于金牛区甘油村 4 组，其用地系 2007 年由成都市征地

事务中心征用集体土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金（2009）出让合同第 2 号。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金牛区甘油村 4 组，出让

土地面面积为 72,228.44 平方米，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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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金为 150 元/平方米，总额为人民币

10,834,266.00 元；在双方签字当日，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土地出让金总额的

30%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

生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及期限届满等事

宜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国用（2009）第 249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金牛区甘油村 4 组；地类（用途）：

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6 日；

使用权面积：72,228.44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7,789.75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7．武侯污水处理厂土地 

武侯污水处理厂座落于武侯区华兴街办三河村 1、2 组，其用地系 2007 年由

成都市征地事务中心征用集体土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武（2009）出让合同第 2 号。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武侯区华兴街办三河村

1、2 组，出让土地面面积为 63,271.21 平方米，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

理厂）用地，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金为 150 元/平方米，总额

为人民币 9,490,681.50 元；在双方签字当日，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土地出让金

总额的 30%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自双方签订

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及期限届

满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国用（2009）第 248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武侯区华兴街办三河村 1、2 组；地

类（用途）：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6 日；使用权面积：63,271.21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7,134.95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8．江安河污水处理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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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河污水处理厂座落于青羊区万家湾村 11 组，其用地系 2007 年由成都市

征地事务中心征用集体土地取得，建设主体承担征地补偿费用。 

2009 年 3 月 17 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排水公司（受让人）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1 青（2009）出让合同第 1 号。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青羊区万家湾村 11 组，

出让土地面面积为 65,582.62 平方米，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污水处理厂）用

地，宗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金为 150 元/平方米，总额为人民币

9,837,393.00 元；在双方签字当日，受让人需向出让人缴付土地出让金总额的 30%
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

效。该合同还就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及期限届满等事宜

进行了约定。 

2009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排水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为：成国用（2009）第 250 号。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如下主要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坐落：青羊区万家湾村 11 组；地类（用途）：

工业（污水处理厂）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3 月 16 日；

使用权面积：65,582.62 平方米。 

该宗土地价格由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三部分

构成，成本总计 6,423.25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土地价款已支付

完毕。 

（二）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与排水公司签署的关于出让该等宗地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内容合法、

有效；该等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内容合法、有效，所记载土地用途与实

际使用情况一致；排水公司已将该等宗地项下的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及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足额支付完毕，其支付进度亦符合前述合同的约定；且排水公司已依法申

报并足额缴纳完毕该等宗地涉及的契税及印花税，故其合法拥有该等宗地的土地

使用权。 

三、过渡期损益安排 

关于本次交易过渡期损益安排，蓝星清洗与兴蓉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6 月 2
日、2009 年 7 月 7 日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该等协议：自基准日起

至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止，置入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兴蓉公司享有或承

担；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蓝星清洗享有或承担。 

兴蓉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7 日出具《承诺函》，根据该等《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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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以距资产交割日最近

的一个月末为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由兴蓉公司和蓝星清洗共同协商确定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在基准日至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的损益进

行审计。 

经审计，如置入资产在过渡期内因实现盈利而导致净资产增加的，蓝星清洗

可就置入资产在过渡期内的净资产增加额确认为对兴蓉公司的负债或由兴蓉公

司通过分红等合法方式减少置入资产的净资产增加额部分；如置入资产在过渡期

内因亏损而导致净资产减少的，兴蓉公司在置入资产交割时以现金方式补足置入

资产在过渡期内的净资产减少额。 

经审计，如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因实现盈利而导致净资产增加的，兴蓉公司

将就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的净资产增加额向蓝星清洗支付现金；如置出资产在过

渡期内因亏损而导致净资产减少的，蓝星清洗可就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的净资产

减少额确认为对兴蓉公司的负债。 

兴蓉公司和蓝星清洗在实际支付过程中将以财务轧差后的结果进行支付，若

财务轧差后的结果表明，兴蓉公司应向蓝星清洗支付的，兴蓉公司以现金方式进

行支付；若财务扎差后的结果表明，蓝星清洗应向兴蓉公司支付的，在资产交割

日，蓝星清洗除将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交付给兴蓉公司或兴蓉公司指定

的第三方外，就蓝星清洗应付兴蓉公司的款项，蓝星清洗确认为对兴蓉公司的负

债。 

为进一步保护蓝星清洗中小股东的利益，兴蓉公司进一步承诺如下：若置出

资产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的，兴蓉公司放弃认购的蓝星清洗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

对蓝星清洗在过渡期内形成的利润分配权，该等分配权项下的利润在经审计确定

后，按照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总数由发行后的该等股份持有人享有；若置出资产在

过渡期内产生亏损的，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兴蓉公司以认购蓝星清洗本次发行的

新增股份和协议受让的蓝星清洗股份，与蓝星清洗本次发行前的其他股东共同承

担该项亏损。 

若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的，蓝星清洗可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对过渡期内形成的利润进行分配。蓝星清洗进行利润分配时，应首先对经审

计的过渡期内形成的利润进行分配，兴蓉公司因本次发行新增的股份不参与过渡

期内形成利润的分配，可供分配利润在扣除过渡期内形成的利润后，由蓝星清洗

本次发行后全体股东共同分配。 

本所认为，兴蓉公司与蓝星清洗关于过渡期损益承担的上述安排及兴蓉公司

的承诺，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损害蓝星清洗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结论 

根据原《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相

关方主体资格、交易的授权及批准程序、置入及置出资产、信息披露程序等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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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蓝星清洗及其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取得原《法律意见书》所述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后，其实施

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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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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